
112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屏東縣初賽申訴事項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填表前請先詳閱注意事項)

	申訴人姓名
	
	申訴人身分
	 □領隊  □編導老師

	通訊地址
	

	聯絡電話
	
	申訴人簽章
	

	申訴事項：(請註明日期、時間、場次及類組)

	· 不受理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· 受理，並召開評審會議。

	大會處理情形(本欄由大會填寫)

	

	監場主任簽章
	

	中華民國  112 年  12  月      日


【注意事項】

1.抗議事項須由領隊或編導老師以書面提出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2.抗議事項，以違反比賽規則、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並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布後1小時內為之(如對參賽人員資格提出抗議，應於該參賽隊伍離開比賽臺前為之)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
3.對評判委員所為之評分及其他如技術性、學術性者不得提出抗議。

4.抗議事項經監場主任書面受理後，由監場主任及評審長召集評審會議裁決並公布之。

5.得以書面(加蓋大會章)答覆之，其影本請張貼於公布欄公布之。
附件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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